
北京空港科技园区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关于对会计差错更正补充说明的专项说明 

 

2021 年 4 月 29 日，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会计差

错更正补充说明的议案》，公司监事会就本次会计差错更正补充说明事项说明如下： 

一、本次会计差错更正补充说明概述 

2019 年，公司开始执行财政部于 2017 年度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

—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 23 号——金融资产转移》《企业会计准

则第 24 号——套期会计》和《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金融工具列报》。公司第

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第七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会计差错

更正的议案》。 

经对公司出资参与的北京元和云鼎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云

鼎创投基金”）及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空港天慧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

慧科技”）出资参与的潍坊高精尖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

“潍坊高精尖基金”）、北京元和云鼎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

“云鼎基金”）所投资项目在相关会计期间内公允价值的审慎评估，现将公司及天

慧科技所持上述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变化对2020年相关会计期间相关财务指标的

影响补充说明如下： 

（一）公司投资基金情况介绍 

为拓展公司业务领域，实现业务与资本的有效融合，充分发挥上市公司投融资

功能，加快公司发展模式的转型升级，天慧科技于 2017 年分别出资参与了云鼎基

金、潍坊高精尖基金，2017 年 6 月，经公司 2017 年第 20 号经理办公会审议通过，

公司出资参与了云鼎创投基金，上述基金基本情况如下： 

1、潍坊高精尖基金 

天慧科技出资人民币 3,000 万元，为潍坊高精尖基金的有限合伙人，天慧科技

持有该基金 18.07%份额。 



截至 2020 年末，潍坊高精尖基金共完成投资项目 8 个，其中烟台睿创微纳技

术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688002）已于 2019 年 7 月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

上市，北京北摩高科摩擦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002985）已于 2020 年 4

月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 

2、云鼎基金 

天慧科技出资人民币 2,800 万元，为云鼎基金的有限合伙人，天慧科技持有

该基金 8.6%份额。 

截至 2020 年末，云鼎基金共完成投资项目 9个。 

3、云鼎创投基金 

公司出资人民币 250 万元，为云鼎创投基金有限合伙人，公司持有该基金 1%

份额。 

截至 2020 年末，云鼎创投基金共完成投资项目 2个。 

二、对公司前期财务数据的影响 

本次会计差错更正补充将对公司《2020 年第一季度报告》《2020 年半年度报

告》《2020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及《2020 年第三季度报告》进行部分追溯调整，追

溯调整后将导致公司 2020 年第一季度归母净利润减少 2,349,755.27 元，约占公

司 2020 年度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的 25.89%，未导致公司 2020 年 1-3 月业

绩出现盈亏性质的改变；2020 年半年度归母净利润增加 3,428,800.99 元，约占公

司 2020 年度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的 37.79%，未导致公司 2020 年 1-6 月业

绩出现盈亏性质的改变；2020 年第三季度归母净利润增加 7,179,687.75 元，约占

公司 2020 年度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的 79.12%，未导致公司 2020 年 1-9 月

业绩出现盈亏性质的改变。 

三、公司监事会关于本次会计差错更正补充说明的说明 

公司本次对会计差错更正的补充说明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 28 号——会计政

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

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9 号——财务信息的更正及相关披露》等相关文件的规定，








